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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财富能让您和挚爱，通往载满非凡 
机遇的未来。只要选择合适的方案，就能
助您轻松管理财富，惠泽后代，而您的 
挚爱也可享受您所累积的丰盛成果，拥抱 
美好将来。

增盛入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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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盛入息计划」（「增盛」）为分红寿险计划，提供保证可支取现金
至138岁1，让您在各个人生阶段都能享有更大的财务弹性。计划提供
三个保费缴付年期选项，您可按财务需要轻松自主理财。同时，您也可
选择更换被保人2，传承财富惠泽后代。计划更提供癌症预支保障，同时
保障被保人和保单持有人3，即使遇上健康挑战，您和挚爱也能安心面对。
投保「增盛」，携手实践人生理想，迈向美好将来。

特点

保费缴付年期短至3年 
保费固定和保证

保证可支取现金 
支付至138岁1

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2 保障您和挚爱的未来
-   人寿保障和灵活的身故
保险赔偿支付选项

-   额外保障 癌症预支保障
助您应对健康挑战

提供高流动资金 
配合您的财务需要

投保简易4  毋须体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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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缴付年期短至3年　保费固定和保证

计划提供3年、5年或10年的三个保费缴付年期选项，配合您的个人需要。在整个保费缴付 
年期内，您的保费将维持不变，助您更易规划财富。

保证和潜在回报助您累积财富

保证可支取现金支付至138岁1

从第3或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视乎您所选择的保费缴付年期而定），在保单生效期间， 
「增盛」将提供周年可支取现金直至138岁1为止。此外，在特定的保单年度更将提供额外 
可支取现金，助您更有效达至财富增值。

详情请参阅以下图表：

可支取现金将紧接在相关保单年度后的保单周年日或其后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期限内尽早分发。在支付可支取现金时，
须先扣除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保费缴付年期： 3年 %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6的百分比

保单年度结束
至138岁13 15

合共名义金额6的 
110.5% 

将在首15个保单年度内
全数支付

%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6的百分比

保单年度结束
至138岁15 15

合共名义金额6的 
115.5% 

将在首15个保单年度内
全数支付

保费缴付年期： 5年和10年

（从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
起至第15个保单年度 
结束为止）

额外 
可支取现金

6.5%

（从第3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至138岁1）

周年 
可支取现金

2%

（从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
起至第15个保单年度 
结束为止）

额外 
可支取现金

8.5%

（从第5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至138岁1）

周年 
可支取现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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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现金价值

从第2或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视乎您所选择的保费缴付年期而定），「增盛」也提供现金 
价值７和该现金价值由本公司所保证。

保费缴付年期 提供现金价值

3年 从第2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

5年
从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

10年

周年红利

当保单生效满10年，除可支取现金和现金价值外，您或可享有周年红利。从第10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8，我们或每年至少一次宣派周年红利。

周年红利在宣派前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作出调整。周年红利在本公司宣派后将为保证。

周年红利将紧接在相关保单年度后的保单周年日或其后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期限内尽早 
分发。在支付周年红利时，须先扣除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终期红利

当保单生效满10年，您或可享有终期红利。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我们将每年 
至少一次厘定终期红利9。终期红利并非保证，并且不会永久性地增加保单的价值。本公司
有酌情权不时减少或增加，实际金额将在终期红利支付时厘定。当保单应占的可分配盈余 
已获厘定，终期红利或会在保单期满、保单退保、被保人身故或在癌症预支保障须支付时 
支付。

提供高流动资金　配合您的财务需要

借着保证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增盛」为您提供高流动资金，以配合您的财务需要， 
助您策划更丰盛的未来。

您可选择10 (i) 从可支取现金和已宣派的周年红利提取现金11或 (ii) 以可支取现金和已宣派的周年 
红利抵缴保单的保费11或 (iii)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已宣派的周年红利在本公司以生息12，配合人生 
不同阶段的财务需要，安排随您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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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2

当保单生效8年后，而被保人依然在生和保单生效期间，您可根据本公司当时的行政规定 
申请更换保单的被保人13,14，让您的财富得以传承至后代，体现川流不息的爱。

更换被保人不会影响「增盛」基本计划的条款和细则，而保险保障期为直至最初被保人 
138岁1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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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您和挚爱的未来

人寿保障和灵活的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

当被保人不幸身故，指定的受益人将可获发的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

此两项中较高者：
(i)  现金价值；以及
(ii)  总名义保费15 

扣除名义可支取 
现金总和16

 累积可支取现金（如有）
 累积周年红利（如有）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利息12（如有）
 终期红利（如有）
 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为增加灵活性以配合您和挚爱的需要，我们可按您的选择以一笔过支付或定期方式分期给付 
身故赔偿。我们备有两种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以给付身故赔偿，详情如下：

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 身故赔偿如何给付

1. 一笔过给付 • 一笔过

2. 分期给付 • 身故赔偿将会按本公司同意在一段指定期间内以定期方式 
分期给付。下列为现时可供选择的支付年期和支付方式 
选项，下列选项可由本公司以绝对酌情权不时作出更改：

 - 支付年期：10 / 20 / 30 年

 - 支付方式：年缴 / 月缴

• 尚未给付的身故赔偿余额将按本公司不时以完全酌情权厘定
的利率累积利息。

额外保障 癌症预支保障助您应对健康挑战

在5年癌症等候期后17，如果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3在80岁或之前首次确诊患上癌症18，我们将
支付相当于100%身故保险赔偿19给保单持有人，助您纾缓医疗费用所带来的财务压力。

对于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的任何前已存在的情况，我们将不会支付癌症预支保障。有关 
详情，请参阅「癌症预支保障之前已存在的情况」的部分。

当癌症预支保障应予支付时，保单将会自动终止。

附加保障　让您更感安心

您也可选择增添其他附加契约14，例如危疾（重大疾病）、医疗、意外和伤病保障等，以配合
个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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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简易4　毋须体检5

投保「增盛」毋须体检和回答健康问题５，让您可即时开展理财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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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盛」信息一览表
保费缴付年期 3年 5年 10年

保险保障期 直至138岁1

最初被保人的缮发年龄 0 – 65岁

保费 固定和保证

最低名义金额6
     缮发年龄45岁以下：15,000美元
缮发年龄45岁或以上：10,000美元

保证可支取现金

周年可支取现金
从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至138岁1：

最新名义金额6的2%
从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至138岁1：

最新名义金额6的2%

额外可支取现金
从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至
第15个保单年度结束为止：
最新名义金额6的6.5%

从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至 
第15个保单年度结束为止：
最新名义金额6的8.5%

保证现金价值 在保单退保时可获支付

非保证利益

周年红利
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8，每年或可至少一次宣派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利息12

终期红利
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每年至少一次厘定。当保单应占的可分配盈余已获 
厘定，终期红利或会在保单期满、保单退保、被保人身故或在癌症预支保障须支付 
时可获支付9

退保发还金额

现金价值
  累积可支取现金（如有）
  累积周年红利（如有）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利息12（如有）
  终期红利（如有）
  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期满利益

累积可支取现金（如有）
  累积周年红利（如有）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利息12（如有）
  终期红利（如有）
  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人寿保障

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
此两项中较高者： (i) 现金价值；以及
 (ii) 总名义保费15扣除名义可支取现金总和16

 累积可支取现金（如有）
 累积周年红利（如有）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利息12（如有）
 终期红利（如有）
 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额外保障 癌症预支保障
在5年癌症等候期后17，如果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3在80岁或之前首次确诊患上癌症18， 
我们将支付相当于100%身故保险赔偿19给保单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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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冷静期
如果您并非对保单完全满意，您有权取消保单并获退还已缴保费，但在申请取消保单前，您未曾就保单提出索偿并获得
赔偿。

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如果要行使此权利，请在冷静期内退回保单（如适用）和直接提交您所签署的取消保单书面通知至本公司的客户服务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冷静期为紧接保单或保单签发通知书（以告知您冷静期的期限） 
交付给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后起计的21个历日内（以较早者为准）。保单将随后予以取消，而您已缴付的保费和已缴付的
保费征费将获得退回。

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
如果要行使此权利，请在冷静期内退回保单（如适用）和直接提交您所签署的取消保单书面通知至本公司的客户服务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20楼）；冷静期为紧接保单交付给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后起计的21个历日内。保单
将随后予以取消，而您已缴付的保费将会按保单货币退回给您。

非保证利益
红利理念

此计划通过结合

(a) 保证利益，例如现金价值、可支取现金和身故保险赔偿；及

(b) 非保证利益，包括周年红利、终期红利和利息（统称为「红利和利息」），

为您同时提供寿险保障和储蓄增长潜力。

我们如何决定您的红利和利息？

您和其他保单持有人的保费将汇集成一个分红基金，并进行投资。在赚取投资回报的同时，我们会从分红基金中扣减 
开支、退保金额、索偿金额、费用和利润分享，此分红基金的价值称为「资产份额」，它对我们厘定您的红利和利息 
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当我们厘定您的保单之红利和利息时，我们会考虑以下各点：

(a) 资产份额；

(b) 目前和未来预期的保证金额；及

(c) 预期分红基金未来可赚取的回报。

此计划的投资、索偿、开支和保单续保率所带来的利润与亏损会影响您的资产份额。为使我们与您的利益一致，我们的
目标是将80%的利润和亏损分配给您，余下的20%则归属于我们。

您的分红保单是为长线持有而设。当我们厘定您的周年红利和终期红利时，我们也会考虑到保单年期，在较早的保单 
年期，保单的周年红利和终期红利会被调低以反映此因素。

什么因素会影响您的红利和利息？

在厘定您的红利和利息时，我们会考虑以下因素的过去表现和未来前景，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对您的红利和利息有显著 
影响。

投资回报

这包括利率变动令利息收益改变，以及金融市场和经济状况变动带来分红基金的资产价值改变。这可能源自风险或 
多项因素的变动，如利率、货币风险、流动性风险、信贷 / 违约风险、波幅风险，以及整体投资环境。

索偿

这包括支付身故保险赔偿和其他保险利益的成本。若实际索偿金额较高，您的红利和利息将会较少。

保单续保率

保单失效或退保（完全或部分）时，如果支付的利益有别于终止保单的资产份额，将会产生利润或亏损。有关利润或
亏损将转拨予余下保单的资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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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

开支包括直接与保单相关的开支（例如分销成本和税项）和间接由产品组别分担的开支（例如办公室租金）。如果实际
开支增加，可用作分派红利和利息的资金将减少。

当厘定红利和利息时，我们亦可能进行缓和调整。分红基金的价值可能在几天内骤升骤跌，我们可能会缓和一些短期 
波幅，而不立即与您分享收益或摊分亏损。

由于您的保单会与其他类似的保单汇集，若您的保单所属组别内之保单特性出现变动，您的红利和利息也可能随之 
改变。

基于以上各点，我们最少每年对分红业务进行一次详尽分析，并厘定将会宣派的红利和利息。

投资目标和策略

投资目标

分红基金的整体投资目标是确保保单承诺的保证利益得以实现，同时在中期至长期带来具竞争力和稳定的回报。

投资策略

我们采用严谨和有序的方式厘定策略性资产分配，包括资产性质和投资金额。我们谨慎地和经常监察市场状况，并于 
适当时机调整分配。此外，我们可能运用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协议以辅助我们执行投资策略，藉此管理资产的流动性， 
并达致具效率的投资组合管理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或将部分或全数预期未来保费作预先投资，以减低未来投资收益的 
不确定性。

我们会不时检讨投资策略和资产分配，并将于有需要时作出调整。我们致力确保保证利益得以实现，并保持总回报 
潜力，以支持派发非保证红利。此外，我们旨在产生稳定的收入，以支持派发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非保证 
利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亦会评估多项因素，如风险承受能力及市况和经济前景的变动，以维持最理想的资产组合。

资产选择

我们通过一系列以美国和亚洲（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为主的广泛投资，为分红基金维持稳健的资产组合。一般而言， 
在合适投资可供选择和可获接受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力配对固定收益投资的计值货币与相关保单的计值货币。
然而，鉴于上述市场限制，我们也投资于并非以保单货币计值的资产（「货币不相符」）。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 
考虑使用衍生工具对冲货币风险，以及更广泛而言确保资产与保单的合适配对。在某些特定策略下，货币不相符可能带来 
额外回报或作为分散投资的来源。我们也旨在为保单维持充足流动性，以及合适地分散风险。

资产分配

现时的目标资产分配如下：

(a) 资产份额（不包括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部分）

资产类别^ 分配*

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及其他相似的投资工具 60% - 100%#

增长资产 0% - 40%#

^  债券资产分配包括多项子资产类别，例如（i）发达市场投资级别公司债券、（ii）发达市场政府债券、（iii）新兴市场投资级别债券和（iv）高收益债券。增长资产 
分配包括多项子资产类别，例如（a）上市股票、（b）私募股权、（c）房地产和（d）对冲基金。

#  资产的目标分配在不同的保单年度略有不同：债券资产（即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相似的投资工具）的目标分配在较早的保单年度通常处于以上范围的较低点， 
其后逐步调至较高点；相反，增长资产的目标分配在较早的保单年度通常处于以上范围的较高点，其后逐步调至较低点。

(b)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资产份额

资产类别# 分配*

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及其他相似的投资工具 100%
# 债券资产分配包括多项子资产类别，例如 (i) 已发展市场投资级别公司债券和 (ii) 已发展市场政府债券。
*  实际总分配比重将相当于100%，部分持仓可能为现金。此外，为有效地管理投资组合或因应当时的市场状况和展望以优化投资组合，我们亦可能接受实际的资产 
分配在若干程度上偏离上述目标资产分配。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网页
https://www.axa.com.hk/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或
https://www.axa.com.mo/zh/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内有关的「分红保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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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公司的分红寿险计划的分红实现率和总价值比率，请参阅本公司网页
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或
https://www.axa.com.mo/zh/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内的信息。

保单货币

如您的保单的货币单位并非您的本地货币，您可能须承受汇率风险。货币一经转换，您所收取的金额和应缴保费可能会
因汇率改变而变动。

暂停缴付保费

您应在整个保费缴付年期内缴付保费。在宽限期结束时（即保费到期日后31天）仍未缴付保费，可能会导致保单终止。
您可能会丧失保单所提供的保障，而可获得的保单价值（如有）有可能远低于您所缴付的保费。

提前退保

保单是为长线持有而设，提前退保有可能导致重大损失，您可取回的金额或会远低于您所缴付的保费。

通胀

未来的生活费用可能会因通胀而比现在高。如果实际通胀率高于预期，您就保单所获得的金额的购买力有可能低于预期。

终止
当发生下列任何一项情况（以最早者为准），保单将自动终止：

(a) 当保单失效，或被取消或退保时；或

(b) 当被保人身故时；或

(c) 当癌症预支保障应予支付时；或

(d) 于期满日（即在最初被保人138岁生日当天的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较早者为准）；或

(e) 当根据保单「跨境」条款行使终止保单权利时；或

(f) 当欠款等于或超过现金价值时。

主要不保事项

自杀除外

若被保人于 (i) 保单日期；(ii) 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或 (iii) 根据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条款更换被保人的生效日期（以日期 
最迟者为准）起计1年内自杀身故，无论自杀当时被保人的神志是否正常，身故赔偿将只限于退还已缴付的保费（但不包括 
其利息）。将退还的保费金额是由 (i) 保单日期或 (ii) 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以日期较后者为准）起开始计算。

若被保人在增加任何名义金额及 / 或附加契约款额的日期起计1年内自杀身故，无论自杀当时被保人的神志是否正常，
在厘定须支付的身故赔偿时，所增加之名义金额及 /或附加契约款额将当作未曾生效，而本公司将会退还因增加名义 
金额及 / 或附加契约款额而缴付的额外保费（但不包括任何利息），及该退还的保费将成为身故赔偿的一部分。

任何欠款、未缴付的应缴保费、先前已从保单提取的现金价值及本公司就保单已支付或应支付的保险利益或赔偿将从 
身故赔偿中扣除。

癌症预支保障之前已存在的情况
对于任何前已存在的情况，我们将不支付癌症预支保障。前已存在的情况是指：

(a)  就不是被保人的保单持有人而言，在保单日期、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或更换保单持有人的生效日期（以日期较后者
为准）之前：

 (i)  已存在或继续存在的任何情况或疾病；

 (ii)  保单持有人已出现任何情况或疾病的病征或症状（即使保单持有人没有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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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保单持有人已接受或继续接受治疗、药物治疗或进行检查的任何情况或疾病；或

 (iv)  诊断测试显示病理存在的任何情况或疾病。

(b) 就被保人而言，在保单日期、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或更换被保人的生效日期（以日期较后者为准）之前：

 (i) 已存在或继续存在的任何情况或疾病；

 (ii) 被保人已出现任何情况或疾病的病征或症状（即使被保人没有咨询医生）；

 (iii) 被保人已接受或继续接受治疗、药物治疗或进行检查的任何情况或疾病；或

 (iv)  诊断测试显示病理存在的任何情况或疾病。

保费征费（只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保险业监管局将按照适用的征费率通过本公司对保单收取征费。保单持有人须支付征费以避免任何法律后果。

第三者权利

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条例」）并不适用于本保单。任何不是保单某一方的人士或 
实体不能根据「第三者条例」强制执行保单的任何条款。

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
任何不是保单某一方的人士或实体不能强制执行保单的任何条款。

美国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根据美国《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海外金融机构（「海外金融机构」）须向美国国内 
税收署（「美国国税局」）报告关于在美国境外在该海外金融机构开设帐户的美国人的某些资料，并取得该等美国人对 
该海外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转交该等资料的同意。未就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与美国国税局签署协议（「海外金融 
机构协议」）或不同意遵守海外金融机构协议要求及 /或未因其他原因获得上述行为豁免的海外金融机构（称为 
「非参与海外金融机构」）源自于美国的所有「须预扣款项」（定义见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初期包括股息、利息和某些衍生 
付款）将面临30%的预扣税（「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

美国与香港 /澳门已签署一项跨政府协议（「跨政府协议」），以便于香港 /澳门的海外金融机构遵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该协议将为香港 /澳门的海外金融机构创设一个框架，使其可依赖以一套简化的尽职调查程序： (i)  查明美国身份， (ii) 寻求其 
美国保单持有人对披露的同意，和 (iii) 向美国国税局报告该等保单持有人的相关税务资料。

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适用于本公司和本保单。本公司为参与海外金融机构。本公司承诺遵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为此，本公司要求您：

(i) 向本公司提供某些资料，包括（如适用）您的美国身份识别详情（如姓名、地址、美国联邦纳税人识别号码等）；和

(ii)  同意本公司向美国国税局报告该等资料及您的帐户资料（如帐户余额、利息和股息收入及提取）。

如果您未遵守该等义务（即成为「不合规帐户持有人」），则本公司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不同意的美国帐户的帐户余额、
付款金额和数目的「汇总资料」。

在某些情况下，本公司须对您的保单作出的收付款项征收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目前，本公司仅在下述情形下
须征收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

(i)  如果香港税务局 /澳门政府未根据跨政府协议（和香港 /澳门与美国订立的相关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与美国国税局 
交换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可能须对向您的保单支付的须预扣款项中扣减和预扣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预扣税并汇付给美国国税局；和

(ii)  如果您（或任何其他帐户持有人）为非参与海外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可能须对向您的保单支付的须预扣 
款项中扣减和预扣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并汇付给美国国税局。

对于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对您及您的保单可能具有的影响，您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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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至138岁」指在期满日（期满日为最初被保人138岁生日当天的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较早者为准）之前的一日。

2. 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只适用于第8个保单年度结束后，而被保人依然在生和保单生效期间。

3. 癌症预支保障只适用于保单持有人为个人人士而不适用于非个人人士（例如法团、非法团组织、合伙、商户、合营和信托）。

4. AXA安盛保留接受或拒绝申请的最终权利。

5. 豁免体检和豁免回答健康问题并不适用于附着于「增盛」的附加契约（如有）。

6. 名义金额是用于计算「增盛」的保费、保证可支取现金和相关保单价值，并不相当于被保人的身故保险赔偿，以及只是决定须支付身故保险赔偿
的其中一个因素。

7. 用于计算现金价值的相关现金价值率由本公司保证。如果名义金额有任何转变，相关的现金价值将相应地被调整。

8. 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我们或支付周年红利，但前提是 (i) 就一个保单年度，如果有保单应占的任何可分配盈余已获厘定；(ii) 保单当时必须
依然生效和 (iii) 直至相关保单周年日的所有到期保费已缴清。

9. 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我们将会厘定终期红利，但前提是 (i) 保单当时必须依然生效和 (ii) 直至相关保单周年日的所有到期保费已缴清。

10. 您须就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的应用方法选择同一选项。

11. 此等选择可严重影响保单的利益和价值。详情请参考保单合约。如果您选择用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来抵缴保单的保费，或从可支取现金和周年
红利提取现金来支付其他您所选的保险保单的保费，请留意周年红利为非保证，以及您需支付的其他保险保单的保费和相应的征费可能因 
通胀及/或其他因素而被上调。随之，可用的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及/或可从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提取的部分未必足够抵缴及/或支付该些 
保费。

12. 累积在本公司的可支取现金和周年红利将计算生息而利率由本公司公布。利率并非保证和可由本公司不时调整。

13. 以个人人士为保单持有人须就更换被保人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符合本公司的行政规定和经本公司批核。除另有规定在保单合约外，更换
被保人将不会影响「增盛」的条款和条件。新被保人必须为保单持有人本人，或保单持有人的 (a) 配偶；(b) 18岁以下的子女；或 (c) 18岁以下的 
晚辈家庭成员（例如孙子女、外孙子女或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须受限于本公司接受的青少年信托保单形式）。新被保人必须与现有被保人的
年龄相同或年龄小于现有被保人。更换被保人须获得现有被保人、新被保人和受让人（如有）书面同意。在同一时间内仅限一名个别人士的姓名 
可被列为被保人。本公司保留权利向新被保人取得符合要求的可保证明。详情请参考保单合约。

14. 更换被保人后，所有附着于「增盛」的附加契约（如有）将会终止，其后也不可再附加任何附加契约。

15. 总名义保费是指紧接被保人身故之前，根据最新名义金额和基本计划的最新保费缴付方式而厘定的适用年缴化保费数额除以12，再乘以基本计划
已到期保费和已全数支付保费的月份数目。

16. 名义可支取现金总和代表假设在保单日期至被保人身故当日的保单周年日或紧接被保人身故当日之前的保单周年日为止，本公司已支付的所有 
可支取现金（不包括其利息）的总额，并假设保单自保单日期生效起的名义金额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并且不论是否有任何可支取现金已以现金
支付、用作抵缴保费或在本公司积存。

17. 就不是被保人的保单持有人而言，指自 (i) 保单日期；(ii) 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或 (iii) 更换保单持有人的生效日期（以日期最迟者为准）起为期5年
的时期。

 就被保人而言，指自 (i) 保单日期；(ii) 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或 (iii) 更换被保人的生效日期（以日期最迟者为准）起为期5年的时期。

18.「癌症」指首次经组织学确诊为恶性的肿瘤，并须有恶性细胞已不受控制地生长并侵略其他细胞组织的特征。恶性肿瘤包括白血病、肉瘤和 
淋巴瘤，但不包括皮肤淋巴瘤。有关「癌症」的详细定义，请参阅保单合约。

19. 赔偿金额将在癌症预支保障应予支付时计算。

注：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产品说明书提及的年龄均指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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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划须受有关保单合约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所限制。我们保留接受此计划申请的最终权利。本产品说明书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
我们与任何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产品说明书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
有关保单合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增盛入息计划」由安盛金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承保。

本产品说明书的繁简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繁体文本为准。本公司备有繁体文本的产品说明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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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 X 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 0楼2 0 0 1室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 3 - 5 3 A号澳门广场2 0楼 
安盛金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

增盛入息计划
产品说明书

香港
电话 ：	 (852) 2802 2812
传真 ： (852) 2598 7623

www.axa.com.hk

澳门
电话 ：	 (853) 8799 2812
传真： (853) 2878 0022

www.axa.com.mo

https://www.axa.com.mo/zh/wealth-genius-income-plan
https://www.axa.com.hk/cn/wealth-genius-income-plan

